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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
聯絡人：黃品尊
聯絡電話：08-7320415#3681
電子信箱：a330167@oa.pthg.gov.tw

受文者：屏東縣立大同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3月3日
發文字號：屏府教管字第1140059503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文 (376530000A114005950300-1.pdf)

主旨：轉知「國立中央大學大氣科學學系系友會鄧念濠校友清寒

優秀學生入學獎學金」，請協助轉知貴校高中地球科學相

關任課老師，並由老師協助轉知高級中學三年級的學生，

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國立中央大學大氣科學學系系友會114年3月3日中大氣

字第1140303017號函辦理。

二、申請資格：具政府機關所開具之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證

明，經大學繁星推薦入學(簡稱繁星推薦)、大學個人申請

入學(簡稱個人申請)、大學考試入學(簡稱考試入學)或其

他資優學生入學管道錄取進入大氣系就讀之大一新生。

三、申請標準：符合下列資格之一者：

(一)以繁星推薦或個人申請入學錄取進入大氣系，且甄選總

成績，列錄取名額前百分之三十以內者；或由系上審查

達標準者，由學校或系上出具證明。

(二)經考試入學錄取進入大氣系，其加權後之入學總成績，

列錄取名額前百分之三十以內者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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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由其他資優學生入學管道錄取且經導師推薦者。

四、核獎與頒發辦法：

(一)本獎學金委由大氣系初審、推薦，由系友會理事會審

核。

(二)獎學金名額及金額：每年至多兩名，每名總獎學金新台

幣十萬元。

(三)獎學金核發：大一第一與第二學期各頒發新台幣五萬

元，但第一學期學業平均成績未達全班前百分之三十以

內(含)者，取消第二學期之獎學金頒發。

(四)第一學期於入學後申請審核通過核發；第二學期於確認

上學期成績後於提交審核後核發。

(五)保留入學資格者，不得領取本獎學金；於獎學金頒發前

休學、退學、轉學者，取消獎學金頒發，但遇有特殊事

故休學，經審核同意者，不在此限。

五、本案如有疑問，請逕洽國立中央大學大氣科學學系系友會

承辦人：楊代倩，聯絡電話：03-4220270。

六、檢附國立中央大學大氣科學學系系友會鄧念濠校友清寒優

秀學生入學獎學金辦法1份。

正本：屏東縣立大同高級中學、屏東縣立枋寮高級中學、屏東縣立來義高級中學、屏東
縣立東港高級中學
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學務管理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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